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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領取╱郵遞股票及退回股款

使用白色申請表格或透過網上白表服務遞交的申請

申請1,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並已提供白色申請表格所規定全部資料的
申請人，可於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一時正或本公司通知的
其他日期，親臨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北角電氣道148號21樓2103B室）領取有關退款支票及╱或股票。合資格親身領取
的個人申請人不得授權任何其他人士代為領取。合資格派人領取的公司申請
人須由授權代表攜同蓋上公司印章的公司授權書領取。個人及授權代表均須
於領取時出示獲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接納的身份證明文件。倘該等申請人
未於指定領取時間親身領取其退款支票及╱或股票，有關退款支票及╱或股票
將立刻以普通郵遞方式寄往其申請表格所示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
擔。

申請1,000,000股以下公開發售股份並已提供白色申請表格所規定全部資料的申
請人，將於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或之前以普通郵遞方式獲寄發退款支票及╱
或股票至其申請表格所示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使用黃色申請表格及╱或向香港結算發出電子認購指示遞交的申請

申請人如使用黃色申請表格或向香港結算發出電子認購指示，而有關申請全
部或部分獲接納，其股票將以香港結算代理人的名義發出，並於2021年3月10日
（星期三）或香港結算或香港結算代理人指定的任何其他日期存入中央結算系
統，以記存於其申請所示的指定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股份戶口或其中央結算
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份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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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如以黃色申請表格申請1,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而有關申請全
部或部分不獲接納，可於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一時正或本
公司通知的其他日期，親臨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北角電氣道 148號21樓2103B室）領取有關退款支票。合資格親身領
取的個人申請人不得授權任何其他人士代為領取。合資格派人領取的公司申
請人須由授權代表攜同蓋上公司印章的公司授權書領取。個人及授權代表均
須於領取時出示獲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接納的身份證明文件。倘該等申請
人未於指定領取時間親身領取其退款支票，有關退款支票將立刻以普通郵遞
方式寄往其申請表格所示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申請人如以黃色申請表格申請1,000,000股以下公開發售股份，而有關申請全部
或部分不獲接納，其退款支票將於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或之前以普通郵遞方
式寄往其申請表格所示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透過指定的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外）遞交
申請的申請人應向該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查詢獲分配的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向香港結算發出電子認購指示的全部或部分不獲接納申請的退款，將於2021年
3月10日（星期三）存入申請人指定的銀行賬戶或其經紀或託管商的指定銀行賬
戶。以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遞交申請的申請人應查閱本公司刊
發的公告，如有任何資料不符，須於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正前（或香
港結算或香港結算代理人釐定的其他日期）知會香港結算。以中央結算系統投
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向香港結算發出電子認購指示遞交申請的申請人亦可於
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透過「結算通」電話系統及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根
據香港結算不時生效的「《投資者戶口操作簡介》」所載程序）查閱彼等獲配發的
公開發售股份數目及退款金額。於緊隨公開發售股份記存入彼等之股份戶口
及退款記存入彼等之銀行賬戶後，香港結算亦會向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
持有人提供一份活動結單，列明存入彼等的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股份戶口的公開發售股份數目及存入彼等的指定銀行賬戶的退款金額（如有）。

本公司不會就股份發出臨時所有權文件，亦不就申請時繳付的款項發出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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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承諾

各控股股東已就發行或出售股份作出若干承諾（「禁售承諾」）。禁售承諾的主要
條款載列如下：

姓名╱名稱

上市後於

本公司所持

受禁售承諾

規限的股份

數目

上市後於

本公司所持

受禁售承諾

規限的股權

百分比

受禁售承諾

規限的截止

日期 (2)

控股股東

葉廣祥先生、 750,000,000 75%

關翠玲女士及
廣聯昌盛有限公司 (1)

－自上市後首六個月期間 2021年9月11日 (3)

－自上市後第二個六個月期間 2022年3月11日

附註：

1. 廣聯昌盛有限公司為一間持有750,000,000股股份的投資控股公司，由葉廣祥先生及關翠
玲女士分別實益擁有50%及50%權益。

2. 相關股份於所示日期之日後可自由買賣（受本文所披露的任何限制規限）。

3. 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在招股章程中所示股東所實益擁有的任何證券，或以任何其他
方式就任何該等證券設立任何購股權、權利、權益或產權負擔（倘緊隨該項出售或於該等
購股權、權利、權益或產權負擔獲行使或執行後，股東將不再為控股股東）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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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買賣股份

僅在 (i)股份發售已於各方面成為無條件；及 (ii)招股章程「包銷－包銷安排及開
支－公開發售－終止理由」一節所述的終止權利未獲行使的前提下，股票方會於
2021年3月11日（星期四）上午八時正成為有效證書。

假設股份發售於 2021年3月11日（星期四）上午八時正或之前在各方面成為無條
件，則預期股份於2021年3月11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開始在聯交所買賣。股份
將以每手5,000股股份為單位進行買賣及本公司的股份代號為1413。

承董事會命
廣聯工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葉廣祥

香港，2021年3月1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葉廣祥先生及關翠玲女士；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鄭承欣女士、黃耀傑先生及鄧社堅先生。


